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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政办规〔2024〕6 号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大同经开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大同市关于加快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就业的若干措施》已经

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2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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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挥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示范效应，抢抓人工智能产

业发展新机遇，依托我市算力、地域、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，

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，进一步做大做强数据产业，建设京津冀人

工智能产业服务地，助力人才就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措

施。

一、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就业

（一）我市人工智能领域就业的人员，就业达 3 个月及以上

的，可申领就业奖金，每月 800 元/人，每季度申领一次，连续就

业一年以上，就业奖励金增加为每月 1000 元/人，申领总时长不

超 24 个月。

（二）就业奖励金由企业定期汇总审核后，统一向行业主管

部门申领，企业需提供员工劳动合同、社保缴费证明及工资流水。

二、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租房补贴

（一）具有全日制大学专科（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）学历

或取得数字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初级证书的，且在人工智能领

域就业，按照每人每月 200 元申领租房补贴，补贴时间不超过 3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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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取得数字行业职业

技能等级认定中级及以上证书的，且在人工智能领域就业，按照

每人每月 300 元申领租房补贴，补贴时间不超过 3 年。

（三）全日制大学专科（含）以上在校大学生，且在人工智

能领域企业实习的，按照每人每月 200 元申领租房补贴，补贴时

间不超过 6 个月。

（四）租房补贴由企业和行业协会根据本行业员工实际在大

同住宿情况每半年申请一次。

三、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

（一）鼓励支持第三方院校、教培机构、行业协会参与人工

智能产业人才培养，培养规模达到 500 人以上，并在本行业能稳

定就业 3 个月及以上的，按照 1 万元/人给予人才培养奖励金，该

奖励金与就业奖励金不重复享受。

（二）鼓励支持企业使用中职及以上学历实习生，人数达到

50 人及以上的，且连续就业 3 个月及以上，按中职学历 2000 元/

人、高职及以上学历 2500 元/人的标准，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。

每50人及以上配备一名实习指导教师，教师相关费用由企业提供。

学生实习期结束后，能入职企业成为正式员工的，分别按照本科

及以上学历院校、专科院校（技工院校）、中职类院校每人 1000

元、800 元、500 元的标准，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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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统筹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人才招聘、

用工指导、信息发布等服务，对用工需求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，

根据企业需要可举办专场招聘活动。

（二）优化行政审批程序，对企业入驻、报批、申报等提供

“一站式”便捷服务。

（三）全方位营造产业发展应用的良好氛围。鼓励建设高质

量的基础数据资源库和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数据集。依托基

础数据资源库和数据集，建设面向数据需求方、数据提供方、数

据加工方、数据使用方于一体的数据标注开放平台，并持续提升

平台开放服务能力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本措施中人工智能领域指：数据呼叫、数据采集、数

据标注、数据训练等数据要素方向，AI 芯片、人工智能支持的数

字贸易方向、AI 服务器、智算中心等算力方向，通用大模型和行

业大模型等方向。

（二）智算中心、超算中心等算力方向政策，参照山西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山西省促进先进算力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若

干措施的通知》文件执行。

（三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本措施若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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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、山西省、大同市有关政策有重复、交叉的，均按照“从新、

从优、从高”的原则执行，不得重复享受。在施行期间因国家、

省、市政策变化导致本政策不能实施的，从其规定。本政策最终

解释权归大同市数据局所有。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法

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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